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１ １１２１０９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１２

南糖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４９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２

、召开会议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会议召开的方式：通讯表决

３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０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０

人（其中委托表决

１

人，独立董事张志浩因事请假委托

独立董事梁戈夫代为行使表决权）。

４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总部五楼（

４

）号会议室现场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和时间

２．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５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７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

９

）关于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等规定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议

事规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

１０

）关于对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交易主体发生变更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将同时采取网络投票的形式。会议通知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的《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１ １１２１０９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１２

南糖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５０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临时股东大会，是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

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有关事项经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星期四）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国凯大道

９

号公司总部五楼（

４

）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编号 审议事项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和时间

２．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５

、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６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８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９

、

关于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等规定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议事规

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１０

、 关于对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交易主体发生变更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说明》、《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南宁糖业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及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交易主体发生变更的公告》。

特别说明：上述议案

２

、

３

、

６

、

７

、

８

、

９

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

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

书和持股凭证。

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传真件应注明“拟参加股东大会”字样，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未在登记日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也可以参加现场股东大会。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股东可以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１１

。

２

、投票简称：南糖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南糖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

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对应的议案号为

１００

，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表一：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 发行方式和时间

２．０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３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３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４

） 发行数量

２．０４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５

）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６

） 锁定期安排

２．０６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７

） 上市地点

２．０７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８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２．０８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９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０９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２．１０

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等规定修改《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关于对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交易主体发生变更的议案

１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目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二：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６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南宁糖业”股票的投资者对本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３６０９１１

买入

１

元

１

股

（

２

）如某投资者对本公司的上述第一个议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仅需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或

３

股），其他申

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３６０９１１

买入

１

元

２

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及传真：

０７７１－４９１４３１７

邮箱：

ｚｑｂ９１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联系人：覃锦、陶创、王国庆

地址：广西南宁市国凯大道

９

号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３００３３

２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独立董事意见。

２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按照以下投票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 发行方式和时间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３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４

） 发行数量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５

）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６

） 锁定期安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７

） 上市地点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８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９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

案

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议案

９

关于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等规定修改《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关于对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交易主体发生变更的议案

（请在表决意见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

√

”标明表决意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601177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2014-032

债券代码：

122308

证券简称：

13

杭齿债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以现场表

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于会前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监事，公司董事均收到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充分表达意见。会

议应出席董事

9

人，现场出席董事

7

人，顾昶女士、姜国勇先生因公务未参加现场会议，以通讯

方式表决，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全体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推举的召集人

茅建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茅建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顾昶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继续设立战略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经选举，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如下：

1

、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茅建荣先生、冯光先生、夏柏林先生、杨青女士、徐桂琴女士

5

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茅建荣先生。

2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刘海宁先生、王宝庆先生、夏柏林先生

3

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刘海宁先生。

3

、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杨青女士、刘海宁先生、姜国勇先生

3

名董事组成；主任委

员：杨青女士。

4

、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王宝庆先生、刘海宁先生、顾昶女士

3

名董事组成；主任委

员：王宝庆先生。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冯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提名，继续聘任欧阳建国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如下高级管理人员：

1.

聘任汤宏先生、张萌女士、徐薛黎先生、黄志恒先生、杨水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2.

聘任宋斌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3.

聘任张德军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规定，聘任黄小贞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根据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聘任吴飞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附简历。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件：简历

冯光：男，

1961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2006

年

10

月至

2011

年

5

月历任本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委员；

2011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目前兼任杭州前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前进马森船舶传

动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前进通用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绍兴前进齿轮箱有限公司董事长、杭

州前进联轴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临江前进齿轮箱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粉末冶金研究所

有限公司董事长。

欧阳建国，男，

1965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2

年

4

月至

2011

年

9

月历任本公司公

司办公室副主任、采购配套处处长、杭州前进马森船舶传动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投资发展

部副部长（中层正职）、投资发展部（法律事务部）部长；

2011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

证券投资部部长、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目前兼任绍兴前进齿轮箱有限公司董事、杭州临江前进

齿轮箱有限公司董事、杭州粉末冶金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司董事、杭州

前进铸造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前进通用机械有限公司董事。

汤宏：男，

195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2

年

4

月至

2011

年

5

月历任本公司制造

部常务副部长、总调度室主任、副总经理；

2011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张萌，女，

1962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3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1

月历任宁波

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宁波东力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总经

理。

2014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杭州临江前进齿轮箱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薛黎：男，

1962

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2001

年

7

月至

2011

年

9

月历任本公司齿轮厂副

厂长、厂长、党支部书记；

2011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目前兼任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杭州前进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长兴前进机械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志恒：男，

1962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助理经济师。

1997

年

12

月至

2011

年

9

月历任上海前

进齿轮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市场部副部长、售后服务中心主任、船机销售公司经理、

市场部办公室主任、市场部党支部书记、市场销售综合党总支书记；

2011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目前兼任广东前进齿轮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前进齿轮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汉前进齿轮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前进齿轮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前进齿轮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前进齿轮开发（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前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长。

杨水余：男，

1971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2

年

5

月至

2011

年

9

月历任本公司装备

厂设备科科长、副厂长、厂长、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

2011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

总支书记。

宋斌：男，

1965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历任本公司技术中

心设计员、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中层正职）、主任、副总工程师兼管理者代表，

2014

年

1

月至今

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管理者代表、军品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德军：男，

1972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9

年

6

月至

2011

年

10

月历任本公司计

划财务部主办会计、计划财务部副部长兼纪委委员、内部审计部部长（监察室主任）兼纪委委

员，

2011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计划投资综合党支部书记、纪委委员。目前兼

任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董事、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前进

齿轮开发有限公司监事、广东前进齿轮开发有限公司监事、绍兴前进齿轮箱有限公司监事、杭

州前进联轴器有限公司监事、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司监事、杭州前进铸造有限公司监事、浙江

长兴前进机械铸造有限公司监事、杭州前进通用机械有限公司监事。

黄小贞：女，

1969

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2004

年

1

月至

2010

年

3

月历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委派会计、 证券事务代表，

2010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部证券

事务代表。

吴飞：女，

1970

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

2002

年

6

月至

2010

年

5

月历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

核算会计、主办会计，

2010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总帐主办会计。目前兼任上海前进

齿轮经营有限公司监事、大连前进齿轮开发有限公司监事、杭州前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监

事、杭州临江前进齿轮箱有限公司监事、杭州粉末冶金研究所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601177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编号：临

2014-033

债券代码：

122308

证券简称：

13

杭齿债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以现场表

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现场出席监事

4

人，李立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现场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会议由监事推举的召集人瞿小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瞿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5

票，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

上接

B7

版

)

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产权证号 房屋坐落

面积

（

ｍ

２

）

用途

是否

抵押

１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３７－０

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骡

马市

１

号

９６．９２

商业 抵押

２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３８－０ ２３２．６０

商业 抵押

３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３９－０ １６８．８４

商业

４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４０－０ ２７８．６８

商业

５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４２－０ ６５．９８

商业 抵押

６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４３－０ ７２．４２

商业 抵押

７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４５－０ １０１．３９

商业 抵押

８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４８－０ ２０１．４９

商业 抵押

９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４９－０ ３７０．０３

商业 抵押

１０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５０－０ ７７．２５

商业 抵押

１１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５１－０ １４８．０６

商业 抵押

１２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５３－０ ８２．７３

商业 抵押

１３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５４－０ ９９．９３

商业 抵押

１４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５５－０ ７２．５０

商业 抵押

１５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５６－０ ７６．１２

商业 抵押

１６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５７－０ ２４２．６８

商业 抵押

１７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５８－０ ２４２．６８

商业 抵押

１８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５９－０ １０７．５０

商业 抵押

１９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６０－０ １３５．１８

商业 抵押

２０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６１－０ ２５１．８８

商业 抵押

２１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６２－０ ３６４．５５

商业 抵押

２２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６３－０ ４４２．３１

商业

２３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６４－０ １６２．３５

商业

２４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７８－０ ２１０．８４

商业

２５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８５－０ ２５．０２

商业

２６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０１－０ ４２８．８２

商业 抵押

２７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０２－０ ３０３．８５

商业 抵押

２８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０３－０ ２４９．８３

商业 抵押

２９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０６－０ １３９．３６

商业 抵押

３０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０７－０ ２０４．０８

商业 抵押

３１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０８－０ ２１８．３５

商业 抵押

３２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１１－０ ４１４．０９

商业 抵押

３３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１２－０ １７０．７４

商业 抵押

３４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１３－０ ３９２．７５

商业 抵押

３５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１４－０ ８４４．３３

商业 抵押

３６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１５－０ ７１９．５９

商业 抵押

３７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１６－０ ７６９

商业 抵押

３８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１７－０ ２２９．７５

商业 抵押

３９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１８－０ １８４．２１

商业 抵押

４０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１９－０ ３６５．３１

商业 抵押

４１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２０－０ ２６０．３１

商业 抵押

４２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２０２２１－０ ５０９．２３

商业 抵押

４３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９２－０ ６５．６０

商业

４４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８８－０ ２９．４３

商业

４５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４４－０ ６２．７６

商业

４６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９３－０ ５２５．７５

商业

４７

兴正元地产

１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ＩＶ－３７－１－１－１０１９４－０ ３６５．７７

商业

合计

１１

，

７８２．８４

兴正元地产本次拟转让的

４７

处房产中的

３６

处房产为兴正元实业提供抵押担保，目前，兴正元实业和兴正元地产正

在与抵押权人积极沟通，承诺在西安民生审议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前取得抵押权人关于提前还款解除抵押的同

意函。

（三）房屋租赁情况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拟转让的房屋均租赁给兴正元购物中心，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四）预估值情况

１

、预估值概况

在本次交易的预案阶段，正衡评估对骡马市步行街房产采取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了预评估，最终评估结果将

在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的预估值为

７２

，

１７１．４１

万元，预估增值率为

１４．４９％

。

２

、本次预估的基本假设

（

１

）前提假设

①

交易假设：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它是假定评估对象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机构根

据待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②

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被评估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是公开市场。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指

一个有自愿的买者和卖者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

机会和时间，卖买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③

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首先设定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包括正在使用中的资产和备用的资产；其

次根据有关数据和信息，推断这些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

２

、基本假设

①

假设有关税赋基准和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②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对产权持有单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③

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资产产权清晰，权属证书未来能够办理至西安民生名下。

④

本次评估基于项目所在地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对可预计销售价格进行了合理判断，但未考虑未来项目所在

地房地产市场发生较大变化时对评估结果产生的影响。

（

３

）具体假设

①

假设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合法和完整。

②

原地续用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后不改变用途原地继续使用。

③

假设未考虑本次申报评估资产交易尚应承担的费用和税项等可能影响其价值的因素，也未对资产的重估增、减

值额作任何纳税考虑，亦未考虑本次被评估资产抵押、担保等任何限制因素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如果上述各项假设条件不成立，将对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假设条件在评估基

准日时成立，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注册资产评估师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预估结论的

责任。

３

、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

－

不动产》规定，执行不动产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对象特点、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

关条件，分析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以及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衍生方法的适用性，恰当

选择评估方法。

《房地产估价规范》规定有条件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的，应当以市场比较法为主要的评估方法， 收益性房地产

的评估，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评估方法。本次评估对象是兴正元地产拥有的位于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

１

号的

整体商业性房地产，位于西安市中心最繁华地段，该区域房地产市场发达，且主要以出租或者联营的方式进行经营，根

据评估目的并结合资产特点，通过实地勘察和对周边区域的调查并分析有关资料之后，分别采用市场比较法及收益法

进行评估。

（

１

）市场比较法是将评估对象与在近期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房地产加以比较对照，从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房

地产的已知价格，修正得出评估对象价格的一种评估方法。

１

）基本原理

市场比较法评估主要运用了替代原则，指在评估一宗房地产的价格时，如若附近地区有若干相近效用的房地产的

价格存在，可依据“替代原理”推断出评估对象的价格。在本次评估过程中，选取了评估对象同一供需圈层内的三例房

地产交易案例作为可比案例进行了评估。

２

）公式

（

２

）收益法

１

）基本原理

收益法是收益还原法的简称。收益法是预测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然后利用合适的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

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来求取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２

）公式

①

无租约限制的公式

②

有租约限制的公式

４

、预估过程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与兴正元购物中心的房屋建筑物位于同一商业大楼中，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的评估测算的市场

比较法与收益法选择与兴正元购物中心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的相同案例。具体评估测算步骤详见本节“一、兴正元购

物中心

／

（六）预估值情况

／４

、具体预估过程

／

（

７

）房屋建筑物”。

兴正元购物中心的房屋建筑物和骡马市步行街房产虽位于同一商业大楼中， 但两者在商业繁华程度和临街状况

方面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兴正元购物中心的房产南临兴正元实业广场，北临东大街，东临北柳巷，西侧为兴正元地产公

司所拥有的房产；兴正元地产公司所拥有的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南临兴正元实业广场，北临东大街，东临兴正元购物中

心，西侧为骡马市步行街。在兴正元实业广场、东大街，双方房产的面积分布、进深基本无差异；北柳巷仅为一条小街道，

无商业氛围；西侧相对西安市最繁华的步行街—骡马市步行街，兴正元地产的房产一层进深在

４０

米左右，而兴正元购物

中心的房产一层进深在

８０

米左右，兴正元地产在商业繁华程度和临街状况上有较大的优势。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时对可比实例的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进行修正。根据上述分析，经修

正后，兴正元地产所拥有的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一层单价较兴正元购物中心房屋建筑物一层单价高。

（

１

）市场比较法

１

）市场比较法的差异因素分值及计算表

市场比较法的差异因素分值及计算表如下：

序号 名称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

Ａ

可比实例

Ｂ

可比实例

Ｃ

标准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１

交易价格（元

／ｍ２

）

８１

，

５００．００ ７４

，

５００．００ ６３

，

０２５．００

２

综合修正系数

１．１８４４ １．２８７６ １．２０８１

３

计算值（元

／ｍ２

）

８９

，

５３１．７７ ９６

，

５２８．６０ ９５

，

９２６．２０ ７６

，

１４０．５０

２

）计算比准价格

比准价格

Ａ＝

可比实例

Ａ

的成交价格

×

综合修正系数

＝８１

，

５００．００×１．１８４４＝９６

，

５２８．６０

（元

／ ｍ２

）

同理 比准价格

Ｂ＝９５

，

９２６．２０

（元

／ ｍ２

）

比准价格

Ｃ＝７６

，

１４０．５０

（元

／ ｍ２

）

故本次将取上述三个比准租金进行算术平均值，作为待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一层市场平均售价：

单价

＝

（

９６

，

５２８．６０＋９５

，

９２６．２０＋７６

，

１４０．５０

）

＝８９

，

５３１．７７

（元

／ ｍ２

）

３

、市场比较法预估结果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市场比较法的预估结果如下：

编号

其他与一层售价关系比

例

单价（元

／

平方米） 建筑面积（

ｍ２

） 层评估总值（万元）

１ １．０ ８９

，

５３１．７７ ５

，

３７９．２４ ４８

，

１６１．２９

２ ０．６ ５３

，

７１９．０６ ６

，

４０３．６０ ３４

，

３９９．５４

合计

１１

，

７８２．８４ ８２

，

５６０．８３

综上所述，骡马市步行街房产采用比较法测算的预估结果为

８２

，

５６０．８３

万元，平均单价为

７０

，

０６８．７０

元

／

平方米。

（

２

）收益法

１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在租约期内预估结果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均出租给兴正元购物中心，租赁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租赁期限为

１１．５

年，在评

估基准日还剩余

７

年租约期，因此，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受长期租约限制。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有租约限制的估价

对象租约期内的租金应按照签订的租约进行测算。根据租赁合同及剩余租赁期限，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在未来租约期内

的剩余租金为

１２

，

４９２．０９

万元，折现后，租约期内收益法下的预估价值为

５

，

４６５．７９

万元。

２

）骡马市步行街在租约期外的预估结果

①

租约期外的差异因素分值及计算表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租约期外的差异因素分值及计算表如下：

序号 名称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

Ａ

可比实例

Ｂ

可比实例

Ｃ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１

交易价格（元

／ｍ２

）

５７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６６７．００

２

综合修正系数

１．２０８２ １．２５８９ １．２５０８

３

计算值（元

／ｍ２

）

７２１．６６ ６８８．６７ ６４２．０４ ８３４．２８

②

计算比准价格

比准租金

Ａ＝

可比实例

Ａ

的租金

×

综合修正系数

＝５７０×１．２０８２＝６８８．６７

（元

／ ｍ２／

月）

同理 比准租金

Ｂ＝６４２．０４

（元

／ ｍ２／

月）

比准租金

Ｃ＝８３４．２８

（元

／ ｍ２／

月）

本次评估将取上述三个比准租金进行算术平均值，作为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一层每平方米租金：

月租金

＝

（

６８８．６７＋６４２．０４＋８３４．２８

）

＝７２１．６６

（元

／

平米？每月）

③

租约期外的预估结果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租约期外的预估结果如下：

编号 其他与一层售价关系比例 单价（元

／ｍ２

） 建筑面积（

ｍ２

） 层评估总值（万元）

１ １．０ ４６

，

０４９．０２ ５

，

３７９．２４ ２４

，

７７０．８７

２ ０．６ ２７

，

６２９．４１ ６

，

４０３．６０ １７

，

６９２．７７

合计

１１

，

７８２．８４ ４２４６３．６４

３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收益法预估结果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租约期内的价值与租约期外的价值之和， 即

４７

，

９２９．４３

万元， 平均单价为

４０

，

６７７．３２

元

／

平方米。

（

３

）骡马市步行街预估结果

根据估价目的以及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的特点， 本次评估采用了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对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的价值

进行了测算，其市场比较法的结果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客观性，收益法的结果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本次评估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由于整体上受长期租约限制，其各层租金明显低于市场租金，收益法测算出的结果较低于市场比较

法测算结果，比较法和收益法差异较大，综合分析本次评估市场比较法测算的结果更贴近待估资产的市场价值，更能

反映该资产的实际状况，故本次评估采用了上述两种方法的加权平均数作为评估结果，其中比较法的权重取

７０％

，收益

法的权重取

３０％

，评估结果如下：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预估结果

＝

（

８２

，

５６０．８３×７０％＋４７

，

９２９．４３×３０％

）

＝７２

，

１７１．４１

万元，平均单价为

６１

，

２５１．２９

元

／

平方米。

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西安民生的业务、财务状况、盈利能力以及股权结构等方面产生一系列影响。

一、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西安民生在西安核心商圈———钟楼商圈内经营两家百货门店，均为租赁物业，营业面积合计为

５．２９

万平方米，本次交易完成后，西安民生将在西安钟楼商圈内拥有一家自有物业的百货门店，经营三家百货门店，总

营业面积达

１１．４９

万平方米，较交易前增加

１１７．２０％

，将大幅提高西安民生在西安钟楼商圈的竞争力，扩大百货业务的营

业面积。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西安民生将持有兴正元购物中心

１００％

股权。兴正元购物中心位于西安核心商圈———钟楼商圈，

建筑面积

８．８８

万平方米，营业面积

６．２０

万平方米，是钟楼商圈内大型购物中心之一，盈利能力与发展前景良好。本次交易

完成后，西安民生的资产、收入、业务规模方面均将得到较大幅度提高，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在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及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 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对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

算，具体数据以公司针对本次交易召开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后予以披露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

告为准。

三、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则西安民生将因本次交易新增

３３

，

９３８．１３

万股股份，西安民生总股本

增加至

８１

，

２６９．３１

万股。本次交易完成前后西安民生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海航商业

１８

，

５９６．９９ ３９．２９％ ２９

，

４５９．６７ ３６．２５％

兴正元地产

－ － ８

，

２０７．３４ １０．１０％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

，

４８０ ７．３５％ ３

，

４８０ ４．２８％

华安基金公司

－

兴业

－

天津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３

，

４００ ７．１８％ ３

，

４００ ４．１８％

配套融资股东

－ － １４

，

８６８．１１ １８．２９％

其他流通股

２１

，

８５４．１９ ５０．７８％ ２１

，

８５４．１９ ２６．８９％

合计

４７

，

３３１．１８ １００％ ８１

，

２６９．３１ １００％

若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则西安民生将因本次交易新增

１９

，

０７０．０３

万股股份，西安民生总

股本增加至

６６

，

４０１．２１

万股。本次交易完成前后西安民生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海航商业

１８

，

５９６．９９ ３９．２９％ ２９

，

４５９．６７ ４４．３７％

兴正元地产

－ － ８

，

２０７．３４ １２．３６％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

，

４８０ ７．３５％ ３

，

４８０ ５．２４％

华安基金公司

－

兴业

－

天津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３

，

４００ ７．１８％ ３

，

４００ ５．１２％

其他流通股

２１

，

８５４．１９ ５０．７８％ ２１

，

８５４．１９ ３２．９１％

合计

４７

，

３３１．１８ １００％ ６６

，

４０１．２１ １００％

综上，本次发行前，西安民生控股股东为海航商业，实际控制人为海航工会，本次发行后，西安民生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西安民生控制权的变化。

四、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西安民生与海航商业在业务上存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海航商业将不在持有兴正元购物

中心的股权，西安民生与海航商业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西安民生与海航商业

及海航集团下属的其他商业零售企业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

１

、海航商业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海航商业持有的与西安民生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商业资产如下：

百货业务方面：兴正元购物中心、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

超市业务方面：民生家乐、家乐投资、民生家乐超市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海航家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南海航投资

有限公司、广东海航乐万家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为避免与西安民生的同业竞争，海航商业承诺：

“

１

、海航商业未来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的发展以西安民生为主，并将西安民生作为整合海航商业下属商业百货和

超市业务资源的唯一主体。海航商业将在获得西安民生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如需）

后，通过资产重组、股权收购或其他合法方式，将下属的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注入西安民生。

２

、海航商业承诺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海航商业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聘请经西安民生认可的具有证券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公司或其下属的零售业务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满足下述条件之一的，三个月内

启动将上述公司或其下属零售业务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

（

１

）上述公司或其零售业务最近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下简称“扣非”）之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西安民生

最近三年扣非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水平；

（

２

）上述公司或其零售业务最近两年扣非之后的平均销售净利润率达到西安民生相同业务最近三年扣非后的平均

销售净利润率水平。

３

、对于未满足上述第

２

条所列条件但西安民生提出收购意向的商业资产，海航商业将在西安民生提出收购意向后

的三个月内启动将其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

４

、海航商业及其控制的公司如出于业务发展及整合的需要，需开发、收购、投资新的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项目时，

在开发、收购、投资该等项目前，海航商业将书面通知西安民生，并给予西安民生对开发、收购、投资该等项目的优先选

择权；如西安民生放弃行使优先选择权，海航商业将在新增该等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后三个完整年度内，新增业务达

到上述第

２

条所列条件后，三个月内启动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

综上，海航商业将根据相关资产状况和资本市场认可程度，同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积极配合西安民生就上述注入事宜提交西安民生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２

、海航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海航集团控制的除海航商业持有的商业资产外，与西安民生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

其他商业资产为长春美丽方和海岛建设。

为避免与西安民生的同业竞争，海航集团承诺：

“

１

、海航集团未来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的发展规划将以西安民生为主，并将其作为整合海航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

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资源的唯一主体。海航集团将积极督促海航商业在获得西安民生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

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如需）后，通过资产重组、股权收购或其他合法方式，将其下属其他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注入西

安民生。

２

、海航集团承诺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督促长春美丽方聘请经西安民生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长春美丽方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在长春美丽方最近两年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润率之一达到或超过西安民生最近三年相应的指标后， 三个月内启动

将长春美丽方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

３

、海航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如出于业务发展及整合的需要，需开发、收购、投资新的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项目时，

在开发、收购、投资该等项目前，海航集团将书面通知西安民生，并给予西安民生对开发、收购、投资该等项目的优先选

择权；如西安民生放弃行使优先选择权，海航集团将在新增该等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后三个完整年度内，在新增业务

最近两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润率达到或超过西安民生相同业务的相应指

标后，三个月内启动将该等新增业务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

综上，海航集团将根据相关资产状况和资本市场认可程度，同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积极配合西安民生就上述注入事宜提交西安民生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注：西安民生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豁免海航集团履行以前作出的解决海岛建设与西安民生之间未来可能

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

五、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西安民生与海航商业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减少。

为减少及规范海航商业、海航集团与西安民生之间的关联交易，保护上市公司利益，海航商业和海航集团承诺在作

为西安民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间，将尽量减少与西安民生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与西安民

生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西安民生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六、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西安民生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发生重大变动，也不会涉及上市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规则与程序、信息披露制

度等治理机制方面的调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第七节 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交易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

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重组的交易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并确定交易价格后，西安民生尚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西安民生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商务部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各方实施经营者集中；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本次交易能否

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审批风险，特此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无法按期进行的风险

本次交易存在因以下事项导致不能按期进行的风险：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中止

或取消本次交易；交易标的的审计或评估、资产权属证明文件的办理无法按时完成；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后

６

个月内无法发出股东大会通知从而导致取消本次交易；交易标的存在的抵押未能按时解除，或交易标的业绩大幅

下滑，则本次交易可能将无法按期进行。如果本次交易无法进行或需重新进行，则需面临交易标的重新定价的风险，提

请投资者注意。

（三）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兴正元购物中心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７０

，

６４４．５７

万元，预估值为

１６３

，

１８１．２７

万元，预估增值率为

１３０．９９％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账面值为

６３

，

０３８

万元，预估值为

７２

，

１７１．４１

，预估增值率为

１４．４９％

。

交易标的的预估值是根据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对相关资产的价值所做的预计。 虽然上述预估值

不是本次交易交易标的评估价值的最终结果，亦不为本次交易资产定价的最终依据，但交易标的的预估值增值幅度或

增值绝对金额较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审计评估尚未完成的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其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

核的盈利预测数据以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为准。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五）标的资产部分资产存在权属瑕疵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兴正元购物中心房产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尚待进行分割过户。

对于上述尚待办理权属分割的土地使用权，海航商业承诺若因未办理土地证分割手续出现权属纠纷，其将承担兴

正元购物中心参加仲裁、诉讼等造成的一切费用及相应损失，若因该等土地使用权权属瑕疵造成兴正元购物中心地上

房产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房产本身的损失以及正常运营的损失等，其将在接到西安民生通知后

１５

日内无条件全额补

偿兴正元购物中心或西安民生的损失款项；兴正元实业承诺将负责办理兴正元购物中心

２７０

处房产对应土地使用权办

理分割过户手续， 在西安民生审议本次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办理完毕土地使用权分

割过户手续，因土地分割过户而产生的相关税费均由兴正元实业承担；兴正元地产承诺将负责办理兴正元购物中心

２７０

处房产对应土地使用权的分割过户手续， 在西安民生审议本次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东大会召开前

办理完毕土地使用权分割过户手续，在土地使用权证未分割之前，未经兴正元购物中心书面同意，兴正元地产将不会

处置或抵押登记在其名下的土地证号为西碑国用（

２００６

出）第

７４３

号、第

７４４

号、第

７４５

号、第

７４６

号、第

７４７

号和第

７４８

号的

六份土地使用权证，若违反该承诺给兴正元购物中心造成损失的，其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目前，兴正元地产、兴正元

实业正在积极办理上述土地分割、过户手续。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受理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建设用地审批申请的复函》，已经受理兴正元地产关于办理碑林区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兴正元广场项目土地合宗

及重新分割的申请。

（六）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或募集失败的风险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如果公司股价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或市场环境变化，将可能

导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或募集失败。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或募集失败，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采用银

行贷款等债务性融资方式解决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支付等资金需求。 以自有资金或采用银行贷款等债务性融资方式

筹集所需资金的安排，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和融资风险。

二、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的风险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商业零售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过影响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

水平、消费者信心以及消费支出结构来影响百货零售业的市场需求。国内宏观经济如出现波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公司

经营所处地域的居民消费能力，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二）市场竞争风险

商业零售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国际商业巨头积极抢占中国市场，国内同行业大型百货和连锁

超市企业也在加速跨区域、跨业态扩张步伐，购物中心、城市综合体、奥特莱斯等新兴零售业态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百货

业态的挑战力度不断加强，使公司面临越来越广泛的竞争。

商业零售企业在实体竞争加剧的同时，还受到电子商务等新型零售业态的冲击。网络消费分流正在加速，对传统实

体零售业产生深远影响。国内外部分知名电子商务企业脱颖而出，市场份额迅速扩大，成为公司的新型竞争对手。虽然

公司主要定位于“以中高档为主，实施品牌化、时尚化”，与电子商务的主流定位存在一定差异化经营空间，公司也积极

制定和实施应对电商挑战的经营策略，但如果电子商务企业继续实施低价竞争策略，经营范围和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消

费者购物习惯发生根本性变化，将对公司的实体零售业务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三）季节性波动风险

商业零售行业的经营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消费品市场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与淡旺季之分。销售旺季一般

在一、四季度和节假日，二、三季度则为销售淡季。商品销售的季节性波动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风险，如果公司不能根

据以上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将使公司盈利水平与经营活动受到波动性影响。

（四）管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将显著扩大，资产管理难度加大，在机构设置、内部控制、资金管

理和人员安排等方面均面临更高的要求。公司如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形成高效的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

则可能导致重组后公司的管理效率下降、运营成本上升，资源整合的协同效益难以得到显著体现，从而使得重组效果低

于预期。

（五）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

经济政策调整、金融政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公司股票的市场价

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在本次交易设计和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程序，主要采取如下措施保证投资者合法

权益：

一、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本次交易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已经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及时向交易所申请停牌并披露影响股价的重大信息。公司停牌期间，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二、严格执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其实施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审批决策程序规定。本次交易方案

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

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公司和交易对方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和评估，相关工作尚在进

行中。本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将对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确保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其他

股东的利益。

三、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平台

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除现场投票外，本公司将就本次交易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四、提供投资者沟通渠道

本公司将在相关信息披露以后，提供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等方式，为了解、参考投资者对本次交易的意见提供方

便，确保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建议权。

五、股份锁定安排

为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海航商业和兴正元地产分别承诺如下：

海航商业因本次发行取得的西安民生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兴正元地产因本次发行取得的西安民生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六、业绩承诺及减值补偿安排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西安民生收购兴正元购物中心

３２．４１％

股权时海航商业所出具的承诺， 兴正元购物中心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３

，

４０４．５１

万元、

４

，

３６４．８６

万元、

５

，

７９６．４６

万元。

本次交易海航商业将按照兴正元购物中心的评估报告中的预测净利润数与上述承诺数孰高的原则，就本次交易完

成后三年内兴正元购物中心的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 并就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与西安民生签订明确可

行的补偿协议。在评估机构对兴正元购物中心进行整体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后，西安民生将与海航商业另行签订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根据西安民生与兴正元地产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兴正元地产承诺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骡

马市步行街房产的价值不低于本次交易价格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西安民生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度审计时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当

年度财务报告时对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价值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出具年度财务报告时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如发生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价值低于本次交易价格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情形，兴正元地产应在西安民生

２０１６

年年报公告

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按照专项核查意见确定的补偿金额，以现金方式向西安民生补偿。

第九节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聘请广发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经审核本次交易预案，广发证券出具核查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相关规定，重组预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解决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

力，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上市公司股票停牌前股价波动情况

因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起停牌。上市公司股票于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的收盘价为

４．５７

元

／

股，停牌前第

２０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盘价为

４．４８

元

／

股，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

盘价格累计涨幅为

２．０１％

；同期上证指数累计涨幅为

１．０５％

，

ＷＩＮＤ

零售行业指数累计涨幅为

－０．５５％

。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２０％

，未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二、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一）自查情况

经自查，在西安民生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至本预案签署日期间，除西安民生独立董事

陈日进配偶郑冬英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卖出西安民生股票

１１

，

０００

股外，西安民生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兴正元购物中心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

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相关人员说明

陈日进出具自查报告说明如下：“本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被西安民生董事会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担任西安民生独立董事，在本人配偶郑冬英买入西安民生股票时未担任西安民生任何职务。本人配偶郑冬英系

在不知晓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的股票买卖交易， 进行股票买卖交易的动因系基于对西

安民生股票价值的判断，与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信息无关。在本人配偶郑冬英进行股票买卖交易时，本

人未知悉与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任何内幕信息， 本人配偶也未从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得关于西安

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本人配偶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西安民生股票的情形。”

郑冬英出具声明如下：“本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

５．７０

元

／

股的价格买入西安民生股票

１１

，

０００

股，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涉及金额

４８

，

１８０

元，收益

－１４

，

５２０

元。本人系在不知晓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的情

况下进行了上述股票买卖交易，进行股票买卖交易的动因系基于对西安民生股票价值的判断，与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相关信息无关。本人进行前述股票买卖交易时，本人的配偶陈日进未知悉与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任何内幕信息，也未向本人透露与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任何内幕信息，本人也未从其他内幕信息知

情人处获得关于西安民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西安民生股票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关于相关人员买卖股票行为的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

日，海航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张翼、财务副总监刘淼、证券部总经理王斐和海航商业董事长何家福、副董

事长马永庆、董事马超商议，计划实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向西安民生注入部分商业资产，初步确定了注入资产

范围，并通知西安民生管理层着手准备相关工作。

本公司独立董事陈日进未参与本次重组事项的决策，其配偶郑冬英买卖西安民生股票的行为发生在本次重组事项

动议之前，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的情形，与本次重组事项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金杜律师认为：

“郑冬英女士卖出公司股票时上市公司尚未开始筹划本次重组事宜；郑冬英女士卖出公司股票时，其配偶陈日进先

生尚未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职务，当时并非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的法定知情人，因此，郑冬英女士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不会对本次资产重组构成法律障碍。”

三、本次重组相关主体是否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

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经本次交易相关主体自查，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

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四、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自查，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五、关于本次交易各方推进本次交易的承诺

若兴正元购物中心的土地使用权分割过户事宜在西安民生审议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未

完成，西安民生、海航商业和兴正元地产作为本次交易的各方，承诺如下：

“若西安民生审议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若因土地使用权未完成分割与过户事宜导致西

安民生未能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我们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将继续推进西安民生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西安兴正

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分割与过户事宜。 在上述土地使用权

分割与过户事宜办理完成后，我们将根据届时适用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规定重新确定发行价格，重新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B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9 月 27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